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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國防部。 

貳、案   由：國防部調派車輛支援備役將領使用未符規

定，核有嚴重違失；另該部對支援備役將

領配車駕駛管制未盡落實，亦有違失，爰

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據訴︰國防部支援備役將領車輛派遣及駕駛人員管

制涉有違失，案經本院調查發現相關違失如后： 

一、國防部調派車輛支援備役將領使用未符規定，核有嚴

重違失： 

(一)行政院及國防部車輛管理相關法令規定： 

按行政院車輛管理手冊第十八點規定：「公務車

輛，除機關首長及副首長專用車外，其他車輛應集

中調派。」；同管理手冊第十九點之（二）對各機

關事務單位調派車輛用途規定如下：「1、出外接洽

公務或參加會議認有必要者。2、接待與公務有關

之貴賓。3、經機關首長核准之團體活動。4 其他緊

急事故。」；同管理手冊第十九點之（七）規定：「申

請用車人不得指定駕駛人或車輛。」；同管理手冊

第十九點之（八）規定：「公務車因公使用完畢，

應即由各該駕駛人駛至該機關指定之停車場所存

放，未經許可不得在外停留。」次按軍車以供公務

使用為限，查國軍編制內軍用車輛管理及處罰辦法

第 11 條定有明文。復按集用場車輛以單位編制內

車輛為主，未經核准不得調用下級單位車輛及做為

長期支援專用；國軍行政車輛租賃民車區分主官座

車及行政用車，除主官座車外，各型行政用車應集

中調派供執行公務使用，嚴禁提供特定個人專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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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國軍汽車集用場及駕駛（行車）安全作業規定第

肆之一之（二）及肆之一之（四）點亦有明文規定。

末按國防部 97 年 1 月 15 日國勤後管字第

0970000107 號函頒車輛使用規定說明三：軍職少將

階以上正副主官（管）基於戰備任務需要，又為直

接參與指揮與支援作戰，工作性質有高度之機動

性，其車輛使用確按「國軍編制內車輛管理及處罰

辦法」及「國軍汽車集用場及駕駛（行車）安全作

業規定」等規定，依實際需要派遣，嚴禁公車私用。 

(二)國防部中央調度室支援備役將領公務車每日派遣

紀錄表歸納情形： 

經調閱該部中央調度室支援備役將領公務車每

日派遣紀錄表（自 97 年 1 月 1 日起至 98 年 4 月 23

日止），經歸納發現： 

１、每日派遣二輛車者計有劉○○先生、羅○○先

生、湯○○先生、李○先生、李○○先生等 5 位，

車號（CE-XXX6……等）及駕駛人員均固定，其

他備役將領每日派遣一輛車，車號及駕駛人員亦

固定；且每日差前、差回時間均相同（從早上

0530-0800 時不等至晚上 22 時），證明專車專用，

每日派遣手續係矇上欺下之作為，嚴重違反規

定。 

２、同時使用兩輛車者，其中一輛供將領夫人使用，

為該部相關主管人員於接受本院約詢時所不否

認。 

(三)國防部對支援備役將領配車之說明： 

１、國防部支援備、除役一、二級上將車輛有當時歷

史背景，因渠等畢生報效軍旅，功在國家，基於

袍澤之情，支援作法已實施多年。 

２、國防部已採取具體改進作為，依據行政院規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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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機關首長專用車外，其他車輛應集中調派，該

部現積極將支援車輛納入集用場集中管制，並依

需求調派。 

３、修正國軍編制內軍用車輛管理及處罰辦法相關

規定。 

４、詢據國防部部長辦公室總務管理處及勤務指揮

部相關主管人員對上開支援備役將領配車失當

均坦認不諱，有本院約詢筆錄在卷可稽。。 

(四)綜上，國防部調配車輛支援備役將領使用未符規

定，與首揭各項規定有悖，核有嚴重違失。 

二、國防部對支援備役將領配車駕駛管制未盡落實，亦有

違失： 

(一)國防部駕駛管制相關法令規定： 

查國軍內務教則第四章內部管理、第二節人員

管理○四○○七人員管制第二點規定：「……、各

機關、廠、庫、醫院之本部隊或勤務部隊之官兵，

應一律留宿營區。……。」；同○四○○七人員管

制第四點亦規定：「各型基層連隊及陸軍野戰軍

團、海軍艦隊、空軍聯隊以下各級司令部、本部暨

養成教育班隊應於早、晚點名及操課、工作中依規

定確實清查人員，發現未到人員應澈底追查瞭解其

原因及行址。」次查國軍汽車集用場及駕駛（行車）

安全作業規定第參之一之（三）之 3 點訂有集用場

編組人員之職掌，其中集用場軍官負責集用場作業

全責，其主要職掌之一為：「要求保養、駕駛人員

正常操課及作息。」復查國防部軍官、士官、士兵

休（請）假作業規定第伍之一點規定：「單位之義

務役官士兵，除休假期間外，應一律留宿營

區。……。」。末查國防部勤務部隊指揮部勤務支

援人員管理規定第肆點管理規定、一、上班期間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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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、（二）駕駛人員：「0600-1900 時上班時間，支

援各單位車輛及駕駛執勤期間，受用車單位應指定

專責管理幹部負責核派車、管理駕駛，……，任務

結束後歸建納管。」二、加班期間管制（三）：「申

請加班之駕駛人員於用車完畢後應即刻返隊（或集

宿點），不得在外逗留。」三、傳達、駕駛集宿管

制：「（二）駕駛人員：1、上將（含文職）級長官

之駕駛及車輛由隨員室負完全管理責任，勤指部配

合督導管制。2、常務次長以上（含軍醫局、軍備

局及主計局）主官駕駛需至距本部 20 公里以上差

勤者，可申請外點集宿，惟須專案簽奉權責長官核

定後以命令行之（含駕駛姓名、車號、集宿地點、

連絡方式、住宿安排、管制規定等），其餘長官公

務車駕駛依規定不得申請集宿點住宿，臨時緊急任

務除外。3、駕駛因執行任務，無法按時返隊時，

除先以電話向所屬中隊長官報備外，用車長官亦請

向國防部中央調度室通報，並於人員加班單簽證，

交駕駛攜回備查，以利管制。」 

(二)稽核國防部勤務部隊指揮部汽車大隊汽 2 中隊官兵

點名簿發現情形： 

經稽核汽 2 中隊 98 年 1 至 4 月（至 23 日止）

份官兵點名簿，未參加早晚點名者計有 47 人次登

載「外宿」共 458 次。 

(三)國防部對支援備役將領配車駕駛管制之說明： 

１、感念備、除役上將地位崇高，渠等長年離家戍守

疆土，畢生報效軍旅，對國家之貢獻、軍中袍澤

之情，不可言語，有其倫理、文化之傳承。在兼

顧法令及照顧袍澤考量下，對功在國家之高階將

領，或借重其軍事涵養與專業寶貴經驗，邀約講

學或參加國慶典及各項軍中活動（參訪、婚喪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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慶等），為表彰對其之尊崇，有關參加前述活動

所需之車輛支援擬納入「國軍編制內軍用車輛管

理及處罰辦法」明確律定，支援在外車輛一律收

回，納入國防部集用場統一管制，依需要申請派

遣，並於任務結束返場，且不可指定固定車輛與

駕駛。 

２、要求勤指部嚴格駕駛管理，駕駛於運勤任務結束

後，返回集用場納入管制。 

３、詢據國防部部長辦公室總務管理處及勤務指揮

部相關主管人員對上開支援備役將領配車駕駛

管制未當均坦承不諱，有本院約詢筆錄附卷足

憑。 

(四)據上，國防部對支援備役將領配車駕駛管制未落實

依前揭相關法令規定辦理，洵有違失，允應一併檢

討改進。 

 



 6 

綜上所述，國防部調派車輛支援備役將領使用未符

規定，核有嚴重違失；另該部對支援備役將領配車駕駛

管制未盡落實，亦有違失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

，移送國防部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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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9 8   年    7   月   2 3    日 

 

 


